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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推廣教育審核會計作業規範

一、目的

配合本校為暢通進修管道，提昇產業水準，所辦理之在職進修推廣教育，有效處理經費審核及控管經費執行，依法定程序達成預期目標，特制定本作業規範。

二、依據

（一）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二）本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三）本校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要點。
（四）餘依會計室審核業務作業規範所列之依據。
三、權責單位

主辦單位－會計室
會辦單位－其他相關業務單位

四、作業內容

（一）本校自行開辦之推廣教育班，其經費需納入校務基金之推廣教育收支。
（二）委辦之推廣教育計畫均納入校務基金之推廣教育，以收支併列方式並以有賸餘為原則，納入年度預算辦理。

（三）各推教班經費依委託單位核定收支概算表或簽奉核准後之收支概算表執行。

（四）推廣教育經費審核作業規範，除特殊規定外，與一般審核作業規範同。
五、注意事項

（一）業務單位應詳閱委託函文或契約規定，以避免經費遭剔除或罰款。

（二）推廣教育之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則，收費標準、管理費之提撥及支出用途除委託單位有特殊規定外，依本校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要點辦理。
六、工作流程圖

（一）流程圖如附。

（二）各項審核作業流程，悉如審核業務作業規範第六條之工作流程圖附件（一）至附件（九），於此不復檢附。
七、相關表單

（一）研究計畫或推廣班結餘款申請單，請參照建教合作審核業務作業規範第七條之相關表單（一），於此不復檢附。

八、參考資料

無。



推廣教育作業流程圖
















































推廣教育經費結餘款處理。





課程結束，開班規劃人填製結案通知單2份，1份送產學合作總中心，1份送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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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88年7月15日訂定


中華民國96年6月15日第3次修訂







































































出納組付款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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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購與核銷作業。








收入帳務作業。











總務處收取開班收入，製發收據，通知入帳。





會計室編製計畫「校內編號」並建置基本資料。





產學合作總中心將推廣教育各班次之審定計畫書（含收支概算表）彙整通知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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